
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112學年度校慶師生排球錦標賽競賽規程 

一、宗    旨：為倡導全校體育風氣，聯絡本校親師生感情，並增進身心健康。 

二、指導單位：教師會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學務處 

四、協辦單位：體育組  

五、學生比賽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 5月20日(星期一)至113年 5月25日(星期五)中午。 

六、師生比賽日期:中華民國113年 5月25日(星期六)冠軍學生隊與教師團隊進行對抗賽。 

七、比賽地點：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-活動中心3樓。 

八、參賽資格： 

(一) 學生:姊妹班際排球賽冠軍隊伍、高三學姊歡樂團(排球隊學生每場比賽最多能有2人下
場比賽。)。 

(二)教師:本校女教職員工。 

九、報名人數：每隊職員含領隊、教練、助理教練各一人，球員(含隊長)註冊18人。 

              每場比賽可由註冊球員中提出12名正選球員名單出場比賽。 

十、報名日期：即日起至中華民國113年5月6 日(星期一)截止，親自送達至體育組已截止日為限。 

*敬請報名單位審慎評估報名參加比賽，若比賽期間與相關活動撞期，大會競賽組排定之賽程則不予

更改調整敬請配合。 

十一、報名方式： 

    請至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網站:學校公告區下載報名表，報名資料繕打輸入後請 mail

至 lges7639@cmgsh.tp.edu.tw，各單位聯絡事項與賽程通知將公告學校網站。 

十二、比賽制度： 

（一）視報名隊數多寡決定賽制。 

（二）各組比賽均採三局二勝制，決勝局採15分制。 

   （三）參賽隊伍請於比賽前提出12位出場球員名單。 

十三、比賽用球：採用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合格用球。 

十四、競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之最新國際排球規則。 

十六、領隊會議： 

(一)中華民國113年5月6日(星期一)12點15分於學務處舉行，不另行通知。 

（二）凡大會一切相關事宜及比賽規則修訂事項，均公告於學校網站，不再另行通知。 

十七、獎勵：前三名由學校頒發精美優勝獎狀。 

十八、申訴：大會不接受任何申訴，如有冤情請至校長室擊鼓申冤。 

十九、附則： 

(一)參賽單位請自行評估身體狀況是否可參加劇烈運動者。 

(二)球隊在該場比賽前至記錄臺報到填寫出場名單，逾規定之比賽時間10分鐘仍未出

場比賽視同逾時未到沒收比賽。 

(三)完成報名手續人員不得棄權，違者愛笑服務。 

(四)所有參賽隊伍在每一場次比賽中均能展現積極拼搏之意志，發揮運動家精神。 

（七）違規場外指導或干擾比賽，經勸阻不聽者，若係球隊職員得由裁判依規定處理；其餘人

士得由承辦單位會同生輔組處理。 

（八）若於競賽場上裁判發現有違反運動精神情事，當場第一次以警告方式處理，第二次再犯

則中止比賽。 

 

二十、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體育組臨時公佈之。 

二十一、本規程陳請 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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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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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報名相關事項如有問題請洽體育組蔡佩倚組長 聯絡電話分機33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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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名表資料輸入完成先 

mail 至 lges7639@cmgsh.tp.edu.tw 
→ → 

步驟二 步驟三 

步驟四 

  
完成報名手續 


